
「藥品給付規定」修訂對照表  

第9節 抗癌瘤藥物 Antineoplastics drugs 

（自109年10月1日生效） 

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

9.7.(刪除)（87/7/1、94/1/1、

109/10/1） 

 

9.7.Protein bound 

polysaccharide(PSK，如 Krestin)：

（87/7/1、94/1/1） 

1.限胃癌病人經手術完全切除後，且

同時接受化學治療者，並需經事前審

查核准後使用。 

2.每一個案每半年需重新評估一

次，用藥期間若有復發情形應即停止

使用本品。(94/1/1) 

3.使用本品至多以一年為限。

(94/1/1) 

備註：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
 


